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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跨公检法的“办案信息共享平台”建设从提出以来ꎬ不同模式先后在实际运行并

各有利弊ꎮ从应然价值定位角度评析现有模式ꎬ并就平台建设主体、客体范围、运行规则方面

展望其发展方向ꎮ在此背景下ꎬ刑事案件办理的关键节点均将嵌入平台ꎬ建议进行讯问同步

录音像等制度“平台留痕化”相关改革ꎬ为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等制度构建提供便利ꎮ
侦查讯问行为将受到更严格的过程性监督与合法性考验ꎬ提出若干机制和具体措施应对公

安侦查讯问新挑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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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７月ꎬ为落实中央相关精神、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ꎬ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充分运用现代科

技推进刑事司法模式创新ꎬ积极推进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建设” [１]ꎮ中央政法委于２０１７年７月全国视

频会展示地方试点司法改革成果ꎬ最为耀眼的为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

革要求ꎬ运用大数据开发电子网络平台、①并融入“证据指引”ꎬ公安司法机关通过平台流转共享办案信

息ꎮ其实ꎬ“办案平台”的规划可追溯至２００８年初ꎬ中央政法委等九部委共同发文要求“实现各政法部门

之间的网络互联互通ꎬ发挥信息资源的整体效应”ꎮ②据悉ꎬ“政法机关信息共享平台”已完成中央层级

建设ꎬ截至２０１６年底１２省已初建地方平台[２]ꎮ
在大数据战略实施下ꎬ“智慧法 /检 /公”集中体现于三机关通用的智能办案平台建设ꎮ笔者暂且将

上述各种“平台”统称为“(刑事)办案信息共享平台”ꎬ即在刑事司法各专门机关或部门原有“信息化

办案系统”基础上ꎬ建设制度化的涉案信息传送、互通系统ꎬ统一证据标准下智能辅助生成、管理电子

卷宗ꎬ形成刑事诉讼全程“网上操作”并共享信息的体系ꎮ以上典型事例显示我国建设该类平台的政策

与趋势ꎮ在此背景下ꎬ刑事案件办理的诸关键节点均将嵌入平台ꎬ程序违法甚至瑕疵将被“放大”ꎮ相对

封闭环境下“神秘”的侦查讯问行为将受到更严格的合法性考验ꎮ在公安系统“执法规范化建设”已有

十年的今天ꎬ赤裸裸的肉刑手段在公安讯问中已属罕见ꎮ但讯问中的“隐性违法”行为仍未杜绝[３]８９－９４ꎮ
信息平台下的“网上留痕”技术将力促理论与实践更清晰地界分“软审讯”与“软刑讯”ꎮ③本文将在分

析“办案信息共享平台”建设与应然发展趋势下ꎬ聚焦刑事司法冤错预防源头———讯问取证规范化ꎬ④

以期为司法审查、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等制度构建提供参考ꎮ

一、 “办案信息共享平台”的现行模式

目前刑事诉讼实践中各专门机关内部办案平台自成系统ꎮ笔者调研的法院内部办案平台功能多

以“传文书”“延审限”为主ꎬ有待提升ꎮ由于检察院正处职能与机构调整期ꎬ广义的“办案信息共享平

台”即内部平台模式将以公安机关为代表归纳ꎬ至于跨机关的平台模式将以调研试点地区的为主ꎮ
模式一ꎬ公安内部实时监督、信息共享模式ꎮ公安系统早在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开启的“三项建设”就包括

“警务信息化”ꎬ各种警务信息平台逐步完善ꎮ⑤２０１４年公安“讯问同步录音录像”规定中倡导“平台”化
保存固定讯问活动ꎬ即“有条件的”单位可将讯问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储存于公安“执法办案信息系

统”ꎬ内部审核等部门可“通过信息系统调阅”ꎮ⑥由于“平台式保存”规定非强制性ꎬ调研发现多数地方

没有将讯问音像与平台自动关联保存ꎮ实践中一般通过录制的“中控”系统导出光盘存储ꎮ但在办案部

门“三室”或看守所讯问室内讯问通过平台“直播”ꎬ供内部相关部门监看ꎮ出警后执法记录仪摄录的

信息一般要求及时传至平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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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具体称谓有多种ꎬ如“政法大数据办案系统”“政法大数据共享应用平台”“政法信息综合管理平台”ꎬ参见马春

晓:«司法体制改革的贵州实践»ꎬ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ｄｄｃｐｃ. ｃｎ / ２０１７ / ｌａｗ＿０７１０ / １０５５３６. ｈｔｍｌꎬ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９日访问ꎮ
参见中央政法委等:«关于推进政法部门网络设施共建和信息资源共享的意见»(政法〔２００８〕１号)ꎮ
“软审讯”与“软刑讯”分别代指合法与非法讯问ꎬ有关前者可参见何家弘:«序言»ꎬ载佛瑞德Ｅ英鲍等著:«刑

事审讯与供述»(第５版)ꎬ刘涛等译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ꎬ第１－２页ꎮ
近年错案平反直接推动中央提出若干司法改革措施ꎬ其中多有针对非法讯问、严格排除非法证据的ꎻ２０１３年以

来最高法、最高检年度工作报告也反复强调非法证据排除的落实情况ꎮ
如警务地理信息、综合应用、情报信息研判、边界接入平台ꎬ参见«公安机关“三项建设”电视专题片解说词»２０１１

年１２月１０日ꎬ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ｗｍ１１４. ｃｎ / ｗｅｎ / １２９ / ２５７０４６. ｈｔｍｌꎬ２０１８年６月１日访问ꎮ
参见２０１４年公安部«公安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工作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１６条第２款、第１９条第１

款ꎮ



模式二ꎬ“公—检”办案信息有限共享模式ꎮ２０１５年我国东南 Ｎ 区试点ꎬ当地政法委开发“政法网”
平台ꎬ公、检两家通过“政法网”传输案卷数据资料ꎮ当地法院暂时不愿加入联通平台ꎮ由于基层办理的

多为有期徒刑以下案件ꎬ且平台仅局限于审前信息互通ꎬ该试点呈现为“有限共享”模式ꎮ
模式三ꎬ特定领域跨机关管理平台信息共享模式ꎮ在刑事涉案财物管理领域ꎬ笔者曾主张建立“跨

机关保管机构”及专属平台管理ꎻ２０１５年以来试点中的东部３地ꎬ南、西部各１地总体上都为公安机关代

管ꎬ公检法共享涉案财物中心ꎬ通过跨机关管理平台流转涉案财物信息[４]ꎮ
模式四ꎬ特定类型案件公检法办案信息共享模式ꎮ２０１７年初东部经济发达 Ｈ 地及西部经济欠发达

Ｚ 地试点模式类似ꎮ在审判中心改革框架下建立“公检法”共享的办案平台ꎬ强制将审判中裁判案件、
审核证据的标准统一适用于审前ꎮ证据不符合平台形式要求的将无法使案件进入下一阶段ꎮ但试点平

台目前适用于特定类型案件ꎮＨ 地主要集中于命案、涉众型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盗窃、电信诈骗ꎻＺ 地

为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涉毒品类、盗抢骗的侵财犯罪ꎮ
虽然平台优势明显ꎬ但前两种在平台主体、后两种在平台客体即适用范围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局限

性ꎮ以下从平台的应然价值定位角度分析几种现行模式的不足ꎬ并展望其未来发展方向ꎮ

二、 “办案信息共享平台”的应然价值与发展方向

(一) 应然价值及现行模式简析

１. 宏观上实现刑事诉讼价值ꎮ智能辅助办案平台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打破了既往的办案模式ꎬ但是

在追求刑事诉讼终极的公正价值和重要的效率价值上是不变的ꎮ实体公正体现在办案平台统一证据

标准、避免出现冤狱ꎮ程序公正方面以新兴的办案流程形式呈现ꎮ抽象价值在下述功能中具体体现ꎮ
第一ꎬ统一标准ꎬ提升办案质量和人权保障水平ꎮ以类案的司法大数据为基ꎬ“云计算”制定“证据

标准”并嵌入平台ꎬ统一适用于各机关ꎮ倒逼侦控方始终以法院裁判的定案标准办案ꎬ提高办案的质

量ꎮ各阶段以法庭审查诉讼行为合法合规的尺度开展相关侦查取证、审查起诉等活动ꎬ无疑将极大提

升办案的程序性规范ꎬ尤以对被追诉者诉讼权利保障为重ꎮ现行模式一和二仅在侦查或侦控机关内统

一标准ꎬ显然不够ꎮ模式三涉案财物多属证据ꎬ但很多非财物证据无法得到统一标准ꎮ模式四平台试点

的应是当地多发类案ꎬ具有现实性ꎻ但犯罪危害相同法益仅是罪名不同就导致不同的办案标准和流

程ꎬ有违人权的平等保护ꎮ
第二ꎬ整合、节约办案资源ꎬ提高诉讼效率ꎮ开发共享一个办案系统本身就是避免重复建设ꎬ将已

有优势技术和资源整合利用ꎬ从刑事司法整体而言应属节约办案资源ꎬ达到诉讼经济效应ꎮ在相同平

台下ꎬ办案标准明确统一ꎬ减少三机关分歧和推诿ꎬ退回补充侦查等诉讼倒流环节也将明显减少ꎻ同时

取消以往纸质案卷材料人工制作、收送等事务工作ꎬ总体上将提升办案效率ꎮ而司法现状为并行多套

平台和办案模式ꎬ有重复建设之嫌ꎮ应从顶层设计上对现有资源整合升级或利用已有技术优势统一建

设覆盖更广的综合平台ꎮ
２. 中观上调整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确立符合司法规律的“审判中心”格局ꎮ信息时代ꎬ科技在刑事

司法的运用使“信息质变为权力” [５]ꎬ这是对传统司法的挑战ꎬ更是对公民权利保护提出新命题ꎮ信息

革命引发刑事司法中“权力—权利”新博弈[５]ꎮ专门机关内部垄断办案信息是对其他机关司法执法性

权力的不当限缩ꎬ更可能造成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侵犯ꎮ平台应该发挥调整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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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ꎬ在专门机关间形成符合司法规律的“审判中心”格局ꎮ①除已论将审判证据标准适用审前外ꎬ若将平

台的开放对象适时扩展至辩方ꎬ②则将在“权力制衡权力”同时保障控辩平等的“权利制约权力”的应

然状态ꎮ
第一ꎬ专门机关关系中ꎬ“留痕管理”的平台便于以司法审查的标准实现过程性监督ꎬ防范司法执

法“任性”ꎮ以审前为例ꎬ我国现行对侦查的检察监督介入的广度、深度和监督的力度都有待加强ꎮ平台

强制侦查在内的所有诉讼行为和阶段“留痕”ꎬ使过程性监督成为可能ꎬ③遏制执法司法腐败和滥权ꎮ现
行模式一内部不如外部监督的公信力强ꎮ模式二若在检察院推行“捕诉合一”后将使审前侦监与公诉

职能集于一人ꎬ与侦查机关形成天然的“侦诉利益共同体”ꎬ无法中立完成检察监督ꎬ除非改革强化监

督职能ꎮ后两种模式可供监督范围明显较窄ꎮ
第二ꎬ打破办案信息壁垒ꎬ避免某一机关独揽诉讼信息资源ꎬ审前获取信息服务审判ꎮ平台改变原

来向下一机关选择性移送证据、卷宗资料的情况ꎬ将被动“等待”变为“办案信息共享”ꎮ司法机关可全

面获悉不利与有利被告证据ꎬ侦查机关也可及时得到司法反馈和监督意见ꎮ前两种模式没有法院加

入ꎬ可能使公安等机关不知裁判情况而无法有效处理涉案财物、造成积压困境[４]ꎮ后两种模式在刑事

诉讼其他领域办案信息仍不通畅ꎮ
３. 微观上为刑诉新制实施提供“技术”支持ꎬ为预警和未来改革提供客观依据ꎮ有学者认为司法

改革可从两个层面着手ꎬ包括“司法机关之设置、职能、地位、人员及内外关系等宏观结构” [６]即司法体

制性改革和“司法运行的规则、具体程序、制度等微观技术” [６] 即司法运行机制性改革ꎮ办案平台建设

属微观技术性改革ꎬ但以改变专门机关间关系等宏观内容为前提ꎮ“技术化”方式使“审判中心”这一

抽象的理念与司法改革方向落实为办案的平台化操作ꎮ其辅助实现的还有“证据裁判”、严防刑讯及冤

错、构建司法责任制等改革目标ꎬ如可通过“平台留痕”技术为追究司法责任制提供依据等ꎮ另外刑事

诉讼法修增“认罪认罚从宽”新规ꎬ④若将被追诉人“自愿”认罪的讯问场景“留痕”于平台作为重要配

套措施ꎬ新制度实施定会更加顺畅ꎮ
平台利用大数据优势ꎬ对已办理案件可根据需要统计得出相应数据报告和趋势分析ꎬ既为日后实

践中的同类情况“预警”ꎬ也为根本上修法改制提供客观参考ꎮ因前述试行平台皆处起步阶段ꎬ此项对

未来的启示功能尚待观察ꎮ

(二) 发展方向

在坚持应该发挥的功能和追求的价值目标基础上ꎬ平台的发展建设还需注意安全性、保密性ꎬ以
及避免陷入机械性而有失个案公正ꎮ下面从不同角度展望其发展方向ꎮ

１. 主持、建设的主体ꎮ目前试点有由地方政法委主持开发平台ꎮ但政法委不是法定办案机关ꎬ也不

是刑事诉讼主体之一ꎬ由其主持建设办案平台是否合适?笔者认为从平台搭建的方式而言ꎬ政法委作

为组织者是现实选择ꎬ同时应由办案人员参与开发ꎬ并以法院审判人员为主ꎮ数据共享至少有三种途

径:各专门机关内部平台互联ꎻ通过中介互联ꎻ另建新平台ꎮ前两种无法保证数据安全ꎬ即使通过“网
闸”等技术转换与屏蔽ꎬ也没有证据标准等统一约束办案机关ꎻ况且第二种情况ꎬ如果政法委作为“中
介”接收与传输数据ꎬ则易于陷入具体案件办理流程ꎮ另起炉灶新建最能达到预设目标ꎬ且满足安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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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审判中心”可理解为“刑诉法原则之三机关关系重塑”“刑诉各阶段关系”“司法控权”“刑诉结构”等ꎬ笔者更倾

向于第一种ꎬ参见陈光中、曾新华:«中国刑事诉讼法立法四十年»ꎬ载«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７期ꎮ
关于平台向辩方开放及辩方阅览权限问题待后文展开探讨ꎮ
除“过程性监督”外ꎬ结合平台功能可考虑创设对侦查人员追究过程性执法办案责任机制ꎬ参见田力男:«公安机

关刑事执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初探»ꎬ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３期ꎮ
参见«刑事诉讼法»第１５条ꎮ



保密性要求ꎮ建议在开发过程中ꎬ作为平台使用主体的公安司法机关办案人员应在组织下具体参与设

计平台智能办案标准和流程ꎬ并以审判人员为主导ꎮ这样既有利达到“审判中心”的标准ꎬ又能发挥办

案经验的专业优势、弥补大数据的机械性ꎬ增加机器生成系统的灵活性和人为裁量空间ꎮ
２. 平台适用的客体范围ꎮ现行试点多以某几类高发案件作为突破口在平台办案ꎮ理想中的平台应

推广适用于所有案件ꎬ即实现“全领域的公检法办案信息共享模式”ꎮ但实践中相对成熟的“证据指

引”尚未覆盖所有罪名ꎮ①笔者建议ꎬ首先ꎬ应将已开发的证据指引全部通过平台适用于实践ꎮ已有证据

标准所针对的是“常见罪名”ꎬ基本能满足司法辖区内办案需要ꎮ②其次ꎬ非常见罪名的证据标准不宜仓

促开发ꎮ虽然罪名之间证据标准的“差异性”导致不能类推适用ꎬ但急于开发非常见罪的证据指引会因

数据样本有限而影响其科学性ꎮ最后ꎬ应重点关注“认罪认罚从宽”新制全面推行对办案平台设计的影

响ꎬ建议所有刑事案件侦查讯问“全程留痕”、保存于平台ꎮ因“几乎所有冤案都有刑讯逼供” [７] 而“认
罪”ꎬ从遏制刑讯、防范冤错以保障公正的底线考量ꎬ认罪案件的讯问需特别在平台“留痕”以备法律检

验ꎮ曾经试点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的案件约占三成[８]ꎬ但在讯问前不能确定被讯问人是否选择该程

序“自愿认罪”ꎬ加之刑诉法强制要求讯问录像与庭审可能出现取供合法性争议的案件范围不一致[９]ꎬ
开始未知认罪与否以及不认罪等其他情况更应当体现于平台ꎮ综上ꎬ全部案件无论是否属于“常见罪

名”在平台中已开发证据标准ꎬ侦查讯问环节都要“平台化”固定保存ꎬ以备随时还原ꎮ操作层面的具体

建议在下文“讯问同步录音像‘平台留痕化’相关改革”中详论ꎮ
３. 运行规则ꎮ以下着重从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选取两个重要方面展望其一般性运行规则ꎮ至于平

台建设背景下特定领域(如侦查讯问)的特殊问题待第三部分集中论述ꎮ
(１)“权力制衡权力”———同步过程性监督ꎮ检察系统曾在全国９省开展试点探索建立侦查监督平

台ꎬ③笔者认为坚持侦查监督的中立和同步ꎬ增强其约束震慑力乃改革方向ꎮ④在建设“办案信息共享平

台”契机下ꎬ应将试行中的“侦查监督平台”作为新平台的组成模块ꎮ运行规则上ꎬ以审前为例:数据传

输的方向为双向ꎬ共享便于侦监主要在报送批捕和移送起诉阶段ꎬ案卷材料经系统形式初审成功后才

能“过关”至下一流程ꎮ检察院在审查中经系统自动识别提示和专业判断发现程序等违法问题时有权

依据严重程度发布监督或纠正意见ꎬ通过平台向侦查机关反馈ꎬ并作为平台内公安执法考评模块运行

的依据ꎮ若想更早介入侦查ꎬ增强监督的主动和时效性ꎬ则需进行“讯问同步录音像”相关改革ꎮ
(２)“权利制约权力”———辩方间接阅览平台权限ꎮ建议平台开辟“卷宗调阅”模块及端口ꎬ通过检

法机关中转向辩护律师和经检法机关允许的其他辩护人开放ꎮ首先ꎬ无论卷宗的表现形式怎样ꎬ辩护

人阅卷都为理论公认和法定之权ꎮ其次ꎬ有专门机关内部改革已将电子卷宗向律师开放“查阅复

制” [８]ꎬ跨机关办案平台模式对电子卷宗更应如此ꎮ再次ꎬ阅卷方式上需平衡信息安全与辩护权行使的

关系ꎮ我国开庭前案卷属于“国家秘密”ꎬ平台不能接受外部直联访问ꎬ否则有信息泄露、系统被破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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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全国范围如２０１５年以来最高检已对“常见的５０个罪名”研发出批捕、公诉的证据指引ꎬ参见孙春英:«已明确５０个
罪名审查逮捕起诉证据标准»ꎬ载«法制日报»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３日第３版ꎻ地方上如公检会签“涉及３０余常见罪名”逮捕证据

标准ꎬ参见陈友谊:«新城院签订‹刑事案件逮捕证据标准指引›»ꎬ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ｊｃｒｂ. ｃｏｍ / ｘｚｔｐｄ / ２０１５ｚｔ / ｓａｎｙｕｅ / ｊｃｆｃｙｌ＿
４１３６３ / ｄｏｎｇｔａｉ / ２０１７１０ / ｔ２０１７１０１８＿１８０６７１５. ｈｔｍｌꎬ２０１８年７月１日访问ꎮ

如西部某省会大城市全部刑案中“盗、抢、毒”三类已占比８０％ ꎬ参见«贵州大数据助力司改进入新境界»２０１７年７
月１０日ꎬ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ａ / １５５９５８１７７＿９９９０６０９３ꎬ２０１８年７月１日访问ꎮ

参见曹建明:«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侦查监督、维护司法公正情况的报告»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５日１２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２４次会议ꎬ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ｐｐ. ｇｏｖ. ｃｎ / ｚｄｇｚ / ２０１６１１ / ｔ２０１６１１０７＿１７１８２０. ｓｈｔｍｌꎬ２０１８年７月２日访问ꎮ
检察院在欲“加强侦查监督”改革不到两年后的２０１８年７月却要行“捕诉合一”化改革ꎮ笔者认为从批捕和公诉不

同权力属性、检察监督的宪法定位、强化侦查监督的必要和重要性等角度ꎬ侦查监督职权都应由相对中立的部门和个

人行使ꎬ不宜由追诉倾向的公诉者“代劳”ꎮ



干扰诉讼进行的风险ꎮ建议由检法机关专人负责调出电子卷宗ꎬ并以光盘形式交予辩方“阅卷”ꎮ因电

子卷宗调出也经平台记录ꎬ从技术上保证“全部”调出且无法加工ꎬ防止检法机关“任性”而为ꎮ以下改

革建议将从技术上对侦查讯问限权ꎬ力度不亚于单方赋予辩方权利保障ꎮ

三、 “办案信息共享平台”发展趋势下公安
　 　 侦查讯问相关改革、影响与应对建议

(一) 讯问同步录音像“平台留痕化”相关改革

从“办案信息共享平台”发展视角来看ꎬ侦查讯问与平台相关的技术化改革乃大势所趋ꎮ以讯问同

步录音像①“平台留痕化”完善为切入ꎬ笔者提出建议:
１. 与平台关联ꎬ实时上传存储ꎮ笔者曾从中立客观的角度建议“同步录音录像的制作主体为公安

机关之外的机关” [１０]ꎮ建设平台以后ꎬ开发“数字化审讯”模块系统ꎬ控制同步摄录讯问音像ꎬ并始终与

平台关联、即时上传保存ꎬ且程序设定其为无法删改ꎬ可通过光盘导出备份ꎮ“实时留痕”于公检法共享

平台的智能操控将无关看守所隶属及同步录音像保存、制作主体等问题ꎮ而且在报送批捕或侦查终结

时将以平台信息共享方式完整传输至司法机关ꎬ解决“没有建立随案移送录音像制度” [１１]问题ꎮ
２. 录制摄像头向电子眼装备改造ꎮ尽管公安系统鼓励录制讯问全景ꎬ②但目前实践多以单向呈现

被讯问人画面为主ꎮ为在平台留存更多带有法律评价意义的画面ꎬ如侦查人员肢体语言、出示证据等

情况ꎬ应考虑采用能拍录立体化无死角的“电子眼”等视频监控设备ꎮ个别条件落后地区可采用前后两

个同时摄录装备作为过渡措施ꎮ
３. 讯问语音智能识别同步转生笔录ꎮ２０１７年以来有的检察院提审讯问或法院庭审记录试用将语

音自动转成文字的智能系统ꎬ③且有推广趋势[８]ꎮ建议将此类系统融入平台ꎬ适用于公安讯问中自动转

生笔录ꎮ其不仅符合电子化卷宗建设要求、减轻警力负担ꎬ而且预期将解决“录音录像与笔录不对应的

问题” [９]ꎮ尽管机器的语音识别准确率已超一般人水平而高达９７％ ꎬ④对自动生成笔录仍需辅以讯问双

方的核对校正ꎬ之后上传于平台ꎮ
４. 适时将公安内部监督措施置于“平台”体系内ꎮ前述改制主要监督通过平台同步录制的讯问室

内“镜头前”讯问行为ꎮ但可能出现“镜头后”的某些“平台灰色地带”ꎬ如在平台不能直接覆盖的办公

场所内外或户外等地违法讯问ꎮ诚然ꎬ这不是由平台必然带来的ꎬ却可能因平台设计的客观不足或人

为妥协造成漏洞可钻ꎮ
目前多地公安机关在试行“智能化办案中心”ꎬ如调研的 Ｓ 地公安机关“人脸识别”、Ｊ 地“智能穿

戴设备”等技术适用于进入“办案中心”后的被追诉者ꎬ还有“在办案区内包括走廊、休息区等ꎬ有２４小
时无死角视频监控”⑤实现轨迹追踪、流程管控ꎮ建议将公安内部试行的监督措施和技术手段融汇于

“办案信息共享平台”ꎬ不仅在讯问之时ꎬ讯问前、后都保证将被追诉者的行踪活动实时录音像ꎬ“无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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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同步录“音像”为一体操作ꎬ不再允许仅录音或录像ꎮ“讯问”指在办案单位或看守所讯问室所进行ꎬ其他法定地

点讯问仍以执法记录仪摄录并改造为实时自动上传到平台延展部分(网络“云端”)方式保存ꎮ
参见２０１４年公安部«规定»第１１条第１款ꎮ
具体情况参见«灵璧县检察院在全市首次运用讯(询)问笔录系统»ꎬ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ａｈｌｉｎｇｂｉ. ｊｃｙ. ｇｏｖ. ｃｎ / ｇｚｄｔ /

２０１７０４ / ｔ２０１７０４２６＿１９８２９６０. ｓｈｔｍｌꎻ张宏伟:«人工智能走入法院»ꎬ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ｉｔｂｅａｒ. ｃｏｍ. ｃｎ / ｈｔｍｌ / ２０１７－０５ / ２０９０１１. ｈｔ￣
ｍｌꎬ皆为２０１８年８月１日访问ꎮ

具体参见前注张宏伟«人工智能走入法院»文ꎮ
参见李玉华、张晶:«同步录音录像下单警讯问的突破»ꎬ载卞建林:«２０１８年刑事诉讼法学年会论文集»ꎬ第１４页ꎮ



衔接”般“平台留痕”ꎬ实现办案全程的音像共享ꎮ
５. 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制度的辅助手段ꎮ此制度在２０１６年五部门贯彻“审判中心”改革意

见中首提ꎬ当时限定于“重大案件”ꎮ①建议将讯问同步录音像“平台留痕化”作为其辅助核查手段ꎬ而
且可扩大至所有案件范围ꎮ具体可由驻看守所或巡回检察官实施ꎬ赋予其进入平台、随机地实时监看

权ꎬ体现同步过程性监督ꎮ这种监督不限定时间地点ꎬ随时可在检察院或看守所登入平台实施ꎮ
６. 辩护人阅卷是否可及问题ꎮ笔者认为辩护人在审查起诉后阅卷范围应该包括同步录音像资料ꎮ

首先ꎬ同步录音像本身从属于案卷材料范畴ꎮ其次ꎬ讯问录音像资料的保密性要求被规定为“与本案讯

问笔录一致”ꎬ②而讯问笔录显然已在法定阅卷范围ꎮ再次ꎬ两大法系不少国家规定讯问时律师的在场

权ꎬ③若我国允许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犹如讯问的“事后在场”般观看录像资料应无大碍ꎮ最后ꎬ还应注

意保密义务ꎬ讯问场景的再现可能涉及讯问策略、侦查秘密或被害人等个人隐私ꎬ且审前卷宗为国家

秘密ꎮ讯问录像内容在审前原则上仅应由司法审查职权或辩护权行使者知悉ꎮ考虑到录像内容的易传

播性及失控后果ꎬ建议规定辩护人审前只能在检察院或法院现场观看ꎮ但观看后对讯问过程有异议、
拟提出证据排除申请的可行使复制权ꎬ并仅限此用途ꎮ

(二) 对公安侦查讯问的影响

１. 积极影响ꎮ第一ꎬ产生心理威慑的同时有利于树立程序法治意识ꎮ目前公安警综等平台可供侦

查人员所在单位的法制或上级等有权部门督察讯问ꎮ在共享办案信息平台上ꎬ检察院介入侦查的监督

手段更便捷、信息时效性更强ꎮ这无疑将对公安讯问的侦查人员形成前所未有的震慑ꎬ也有利于将外

部压力内化为程序法治意识ꎮ第二ꎬ切断对某些隐性违法手段的使用ꎮ据调研侦查讯问的隐性违法中

规避录音录像的占２７％ [３]９３ꎬ包括不作为后录得“不完整”“不清晰”ꎬ恶意作为如“同时调整录音录像

设备的时间和现场计时器的时间ꎬ通过记录虚假时间掩饰其疲劳讯问手段” [１２] 等ꎮ诸如此类在平台办

案后将不受控于侦查人员ꎬ而由感应程序控制、自动规范摄录ꎮ
２. 消极影响ꎮ因忌惮司法审查ꎬ在“镜头前”对讯问策略性行为“矫枉过正”ꎬ可能滋生“执法懈

怠”ꎮ我国实践数据表明:对被讯问人造成心理压迫的行为中ꎬ“引诱”约占６０％ 、“威胁”“欺骗”各占约

２０％ [３]８４ꎮ心里压迫并不必然导致违背意愿的供述ꎮ法律也未明示排除上述所有“诱骗”取供ꎮ因平台对

司法机关及辩方将公开讯问录像ꎬ侦讯者可能不敢再冒险“打法律擦边球”ꎻ但若某些出于讯问策略的

行为也一概弃之不用ꎬ恐怕不利取供ꎮ
３. 延伸影响ꎮ第一ꎬ在诉讼理论与侦查实务界出现“单警讯问”的呼声ꎬ如有论者从“科技条件”为

“单警讯问”提供的“可能性”ꎬ升级革新后“智能化办案场所”为“单警讯问”带来的“保障性”等方面

论证“单警讯问”的“可行性”ꎮ④不可否认ꎬ前述主张与科技支撑下ꎬ同步录音像、平台办案等相关技术

改革和趋势有关ꎬ其寄希望于科技缓解基层警力紧张ꎮ然而ꎬ科技需要借助合理的制度发挥功效ꎮ总
之ꎬ应统筹考虑“办案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发展趋势与刑事诉讼法修增新制ꎬ进一步论证“单警讯问”
改革前景ꎮ第二ꎬ对侦查讯问重“文书化”趋势具有某种“矫正”和“纠偏”影响ꎮ现行司法实践重视“书

２３ 浙　 江　 工　 商　 大　 学　 学　 报 ２０１９ 年

①

②
③

④

参见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国安部、司法部:«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２０１６年１０
月１１日)第５条ꎮ

参见２０１４年公安部«规定»第１６条第１款ꎮ
关于欧陆法系相关规定ꎬ参见史蒂芬沙曼:«比较刑事诉讼案例教科书»ꎬ施鹏鹏译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版ꎬ第３５－３６页ꎻ英美法系以美国的米兰达规则为代表ꎬ参见 Ｍｉｒａｎｄａ ｖ. Ａｒｉｚｏｎａꎬ３８４Ｕ. Ｓ. ４３６ꎮ
笔者于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０日西安参加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２０１８年会分组讨论中ꎬ有代表就“同步录音录像下单

警讯问”展开探讨ꎬ另参见李玉华、张晶:«同步录音录像下单警讯问的突破»ꎬ载卞建林:«２０１８刑事诉讼法学年会论文

集»ꎻ笔者在２０１８年７、８月于北京、深圳公安机关调研时ꎬ也有一线民警呼吁改革“二人讯问”为“单警讯问”ꎮ



面归档”ꎬ通常由诉讼文书、纸质材料等组成的归档案卷才是办案归宿ꎮ即将口头语言上升为书面语言

并模式化、集装箱化ꎮ在以往的侦查讯问中ꎬ笔录成为最重要的办案“成果”之一ꎮ讯问笔录在短时间内

无法完全“消失”于办案实践ꎬ但从“审判中心”的视角审视ꎬ过分倚重书面笔录对被追诉者审前真实

口供的审查会有不利影响ꎮ平台化改革将办案全程都置于平台ꎬ按照平台预设的框架上传相关证据资

料ꎮ这些资料就包括讯问同步录音像ꎬ以及讯问之前和之后的相关活动场景录像等ꎮ总之已经突破“文
字”形式的限制ꎬ以电子、数字化等形态全方位客观记录ꎬ并以“影音”形态还原诉讼行为和过程ꎮ虽然ꎬ
可能有人担心如此发展下去会衍变为另一种形态的“文书化”———“电子文书化”ꎬ但其操作恰恰契合

“社会生活整体的数字化、网络化” [５] 的实践趋势ꎬ且对包括讯问在内的刑事司法自限于抽象的“文
字”“书面”化趋势具有转向性影响ꎬ将“立体”“生动”化地固定、保存讯问活动ꎬ并可在日后“回溯”式
呈现ꎮ

(三) 应对建议

１. 明确讯问程序行为底线与制裁机制ꎮ 针对上述问题ꎬ迫切需要澄清的是讯问策略与非法取证

的边界以及“单警讯问”是否可行ꎮ
第一ꎬ平台改革后ꎬ有明确规定的非法讯问方法①将因监督便利而无所遁形ꎻ但“车轮战”“诱骗”

等于法排除无据的应通过立法明确讯问程序行为底线ꎬ并严格确立相应制裁机制ꎮ 首先ꎬ笔者认为

“疲劳战术”(“车轮战”)若运用不当极易突破人体生理或心理极限ꎬ造成被讯问者痛苦难熬而丧失自

主意志ꎬ符合“变相肉刑”的形式和实质ꎮ 况且依最高人民法院相关业务庭发布的具有指导作用的案

例ꎬ疲劳审讯属非法取证、应被排除ꎮ② 在平台监督下ꎬ讯问时间将是最客观的指标ꎮ 建议公安侦查人

员严守最高法相关实践标准ꎬ最终排除与否由法官实质审查决定ꎮ 其次ꎬ“引诱”分为引供和诱供[１３]ꎬ
排除规则不同ꎮ 前者因按预设内容引导被讯问者供认ꎬ对真实和自愿双重危害ꎬ应予排除ꎻ后者将结

合下文建议的“讯问交易”探讨ꎮ 最后ꎬ因讯问方法与“诈”术天然伴生ꎬ对“欺骗”应相对容许ꎬ并设底

线及特定情况的排除规则ꎮ 鉴于平台化改革ꎬ公安侦查讯问将受到外部同步监督ꎬ辩护律师也可在侦

查终结后间接获取平台资料ꎬ出于真实、自愿标准ꎬ建议排除使用非陈述类虚假证据获得的供述ꎮ 因

伪造的实物性“证据”一旦进入诉讼将破坏真实性ꎮ 同时为降低讯问欺骗可能对社会的负面影响ꎬ建
议设置欺骗的底线即不能有引发公众对其他行业信任危机的风险ꎮ

第二ꎬ关于“单警讯问”ꎬ笔者认为即使在“办案信息共享平台”背景下ꎬ仍应坚持现有的侦查人员

“(至少)二人讯问”规则ꎮ 首先ꎬ侦查讯问前无法预知被讯问者“认罪认罚”与否ꎮ 呼吁“单警讯问”最
直接动因是警力有限ꎬ考虑配合衔接“认罪认罚”新制ꎬ尤其是“速裁程序”以实现“简繁有别”“程序分

流”ꎮ 但首次甚至后续几次讯问中ꎬ被讯问者都未必选择“认罪认罚”ꎬ就算其内心接受并表达选择后ꎬ
理论上在侦查阶段仍应有“反悔”权ꎮ 如果“单警讯问”的条件之一为符合速裁程序要求ꎬ则相较于

“证据”“刑期”等条件ꎬ被讯问者的程序选择更难预判ꎮ 由此ꎬ在被讯问者可能尚处“抗拒”状态下ꎬ传
统程序所追求的“面对面”间的安全和震慑、现场讯问者间配合及制约等目标仍应靠“二人”实现ꎮ 其

次ꎬ如果建议平台办案下将“单警讯问”推广到所有案件恐怕更不可取ꎮ 即使通过平台实现的内外监

督效果明显ꎬ程序性人权保障得力ꎬ也不意味着达到讯问的目的———很可能无法获取有效口供、服务

于法庭审判需要ꎮ 尤其是合法地促成被讯问者“认罪认罚”的方法一般都更宜由二人以上配合完成ꎬ

３３第 １ 期 田力男:论“办案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及对公安讯问新挑战　

①

②

参见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国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７ 日ꎬ第 ２ －４ 条导致排除证据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的具体情形ꎬ包括将“威胁”等列入ꎮ
最高法院相关业务部门认同“在长达 ３０ 多小时的连续讯问过程中没有得到必要休息ꎬ这种疲劳审讯属于一种

变相肉刑ꎬ它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犯程度与刑讯逼供基本相当”ꎬ参见吴毅、朱蓓娅贪污案[第 １１４１ 号]ꎬ载最高人民法

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刑事审判参考(总第 １０６ 集)»ꎬ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ꎬ第 ３７ 页ꎮ



如某些侦查谋略行为、下文建议的“讯问交易”制等ꎮ 再次ꎬ从证据的真实有效、即保障讯问笔录制作

角度考虑ꎬ也适宜二人在场讯问ꎮ 虽然平台建设背景下已建议引入语音自动识别系统、生成笔录ꎬ但
仍建议保留人为校对修正权ꎮ 一人讯问并主导修正机器制作的笔录不如二人之间的监督和制约下完

成ꎬ更何况仍应允许人工记录笔录ꎮ 尽管有录音像的讯问资料ꎬ但讯问笔录仍未被取代ꎮ 在司法审查

判断证据时ꎬ没被辩方质疑的笔录的细节内容仍很重要ꎬ检法实际审查时也会看笔录ꎮ 最后ꎬ即使能

够明确限定单警讯问的适用条件ꎬ决定启动适用的主动权仍在侦查人员ꎬ甚至是一名侦查人员ꎮ 这在

实践运行中是否会“异化”而产生放纵或违法追诉ꎬ值得警惕ꎮ 综上ꎬ笔者认为“单警讯问”不宜推行ꎬ
即使二人中“一主一辅”也仍能满足其他价值要求ꎮ 反之ꎬ在被平台固定下“单警讯问”的ꎬ原则上应

对相关供述笔录应申请或主动排除ꎬ除非控方证明其与同步录音像显示内容完全一致ꎬ且有侦查人员

合理解释ꎮ
２. 完善供认的激励与保障机制ꎬ建立“讯问交易”规则ꎮ 为增强对供认的激励与保障ꎬ建议在“认

罪认罚从宽”新原则下ꎬ侦查中确立“讯问交易”规则ꎬ即以犯罪嫌疑人在讯问中自愿“认罪认罚”并提

供相关证据或线索为条件ꎬ侦查机关建议对其从宽ꎬ并决定程序上优待ꎮ 目前立法赋予侦查机关处理

“认罪认罚”的权力有限ꎬ可兑现的利益建议或决定权很少ꎮ “认罪认罚从宽”新制旨在“鼓励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认罪” [１４]ꎬ一般在侦查阶段的表现最能体现被追诉者的真实心态ꎮ 确立“讯问

交易”规则不仅能落实该原则ꎬ更是从根本上划定讯问中“引诱”(诱供)的合法界限ꎮ “交易”条件的

法定化使讯问双方及公众对供述后的利益可预期、并有制度保障ꎬ有利于树立司法执法公信力ꎬ对同

类当事人标准统一、相对平等ꎬ促进讯问取证准确高效开展ꎮ 但因侦查机关本无“罪刑”实体处分或决

定权ꎬ而且侦查的证据和事实尚待后续程序和机关审查ꎮ 建议主要将程序性优待作为侦查机关允诺

从宽的条件ꎬ如采取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等ꎻ实体方面可允许侦查机关在起诉意见书中增加量刑方面从

宽的建设性意见ꎬ对重大案件应以检察院提前介入的方式确认从宽的量刑建议ꎮ 再者可引入“污点证

人”(同案嫌疑人)保护、从宽制ꎬ将现有“扫黑除恶”的从宽规定①结合“讯问交易”扩展至其他犯罪ꎬ增
加侦查机关采取保护、另案处理的条件交换权ꎮ 平台化改革后ꎬ平台留痕将确保检法机关实质审查

“讯问交易”的自愿、合法及真实性ꎮ 最后ꎬ有必要保障律师辩护维权ꎬ可将法律援助扩至“讯问交易”
后“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１４]案件ꎬ加强外部制约以防侦查机关滥权ꎮ

３. 拓展供述的替代机制ꎬ探索新型问话模式ꎮ 大数据应用于刑侦背景下ꎬ本就不属法定定罪证据

的供述更应有替代方式ꎮ 侦查手段愈发倚重科技ꎬ随着网络平台等推广运用ꎬ电子物证、视频侦查、
ＤＮＡ 技术成为重大案件侦破“三剑客” [１５]ꎮ 通过信息化侦查注重获取供述外的证据符合诉讼规律和

认识规律ꎮ 纵使目前不可能完全摒弃讯问ꎬ也应将供述视为辅助性证据ꎮ 供述的定位和侦查取证中

作用扭转后ꎬ讯问本身也可向新型问话模式转型ꎮ
讯问本质可能的转变催生新型问话模式———调查式谈话(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ｉｎｇ)ꎮ 英国 ２０ 世

纪末兴起、近年持续试行的该种模式即“ＰＥＡＣＥ”②方法已历经三个发展阶段ꎬ并在国际上获得更多关

注ꎮ 以获取供述为唯一目标的讯问可能铸成冤错ꎬ为杜绝司法不公ꎬ解决讯问手段合法性界线微妙不

明的难题ꎬ英国开始不再将侦查讯问等同于“对抗性”“说服性”“心理强制”的活动ꎬ转而尝试五阶段

谈话模型(“ＰＥＡＣＥ”)ꎮ 其为了获取信息、对已有证据支持的或合理论证的事实进行验证ꎻ注重交流

技巧和记忆效果ꎬ但禁用欺哄、诡计ꎮ 其基础模式适用于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证人ꎬ具体方法如可在

谈话结束后或质疑谈话对象时出示实物证据等ꎻ高级模式仅适用于重罪的犯罪嫌疑人ꎬ且只有培训后

４３ 浙　 江　 工　 商　 大　 学　 学　 报 ２０１９ 年

①

②

参见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６ 日ꎬ第
３５ 条第 ２、３ 款ꎮ

“ＰＥＡＣＥ”中五个字母分别指“计划与准备”“建立融洽关系与解释”“描述”“总结”“评估”ꎮ



取得资格的警察才能胜任ꎮ 尽管面对的可能仍是被羁押者ꎬ但这种问话已转向“和平”模式ꎮ 另外虽

然英国被追诉者有沉默权ꎬ但该模式中警察则有持续发问权ꎮ 英国早已在全国范围内分级培训警察、
推广该方法ꎻ且实践中少有批判该谈话模式ꎬ控辩双方也认可由此获取的证据[１６]ꎮ 这种彻底禁止“欺
骗”策略的问话方法也许需要更多的实践检验ꎬ但刑事司法凸显人性化和科技化的发展趋势毋庸置

疑ꎮ 本文主张的平台化改革即是科技挑战讯问的体现ꎮ 未来辅之以更先进的科技手段取证ꎬ不只依

赖口供ꎬ我们也可采行类似彰显执法诚信且“和平”交谈的问话模式ꎬ并将告别探索“诱骗”等讯问合

法界限的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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